
 

附件一 

勞動部振興經濟促進就業獎勵計畫申請表 

受理日期：       編號：    

店 家 名 稱  

聯

絡

資

訊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E m a i l  

行

銷

活

動 

□參與市集展攤（售）活動＿＿場。 

□參與電商通路銷售，如     

                          。 

□社群軟體(如FB、IG、LINE等)宣傳 

＿＿＿則。 

□寄售通路，如         

                          。 

□其他，請說明：        

                          。 

預計提報行銷活動佐證方式 

□市集展攤（售）報名表或DM 

□電商通路名稱及營運網站截圖 

□行銷宣傳文稿 

□寄售通路契約書、合作意向書、 

 契約書等 

□其他，請說明：       

促

銷

活

動 

□商品促銷組合，如       

                           

                          。 

□抽獎活動，如         

                           

                          。 

□其他，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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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店家願意全程配合及遵守勞動部振興經濟促進就業獎勵計畫之規定。 

此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分署 

店家名稱：                    

負責人姓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分署填寫)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說明) 

 

承辦人員       業務主管       機關主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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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勞動部振興經濟促進就業獎勵計畫定期績效彙報表 

店家名稱  

(以下資料請店家於活動期間內定期填報，並按規定期程掃描或傳真回傳分署) 

期別：一 

本店家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共收取行政院振興券面額，計新臺幣(大寫)    拾    萬    仟    佰元

正。 

(二)獲勞動部加碼50%銷售獎勵金，計新臺幣(大寫)    佰   拾    萬    仟    

佰    拾元正。 

(三)使用上開優惠方案合計服務人次     人次，消費總金額計新臺幣(大寫)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正。 

(四)實際總服務人次         人次，實際消費總金額計新臺幣(大寫)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正。 

經辦人：               主管或負責人： 

(請自行增加欄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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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勞動部振興經濟促進就業獎勵計畫成果報告表 

店 家 名 稱  

一 、 行 銷 活 動 說 明 

（ 檢 附 佐 證 資 料 ） 

 

 

 

 

 

(如實際參與巿集、電商、FB等…等) 

 

 

 

二、總銷售表現說明 

 

本店家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共收取行政院振興券面額，計新臺幣(大寫)    拾    萬    仟    

佰元正。 

(二)獲勞動部加碼50%銷售獎勵金，計新臺幣(大寫)    佰   拾    萬    

仟    佰    拾元正。 

(三)使用上開優惠方案合計服務人次     人次，消費總金額計新臺幣

(大寫)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正。 

(四)實際總服務人次         人次，實際消費總金額計新臺幣(大寫)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正。 

三、其他活動效益或附帶價值說明(如帶動在地觀光旅遊人次、週邊商品銷售量…等) 

經辦人：               主管或負責人： 

店家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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